
解釋字號 釋字第626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6年06月08日

解釋爭點 中央警大碩士班招生簡章拒色盲者入學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一百五十九條

復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旨在確保人民享有

接受各階段教育之公平機會。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

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第七點第二款及第八點第二款，以有無

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之規定，係為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

警察專門人才，並求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藉以提升警政之素

質，促進法治國家之發展，其欲達成之目的洵屬重要公共利益；

因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

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

由，是上開招生簡章之規定與其目的間尚非無實質關聯，與憲法

第七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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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

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系爭「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

大）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警大就有

關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事項，所訂定並對外發布之一

般性法規範，該當於前開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

命令，得為本院違憲審查之客體，合先說明。

　　大學自治為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

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除內部組

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外

（本院釋字第三八０號、第四五０號及第五六三號解釋參照），

亦包括入學資格在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

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大學對於入學資格既

享有自治權，自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

相關入學資格條件，不生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問

題。警大係內政部為達成研究高深警察學術、培養警察專門人才

之雙重任務而設立之大學（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及中央警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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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條例第二條參照），隸屬內政部，負責警察之養成教育，並

與國家警政水準之提升與社會治安之維持，息息相關。其雖因組

織及任務上之特殊性，而與一般大學未盡相同，然「研究高深警

察學術」既屬其設校宗旨，就涉及警察學術之教學、研究與學習

之事項，包括入學資格條件，警大即仍得享有一定程度之自治

權。是警大就入學資格條件事項，訂定系爭具大學自治規章性質

之「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

章」，明定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條件，既未逾越自治範圍，即

難指摘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警大自治權之行使，應受其功能

本質之限制，例如不得設立與警政無關之系別，且為確保其達成

國家賦予之政策功能，而應接受比一般大學更多之國家監督，自

不待言。是以入學資格為例，即使法律授權內政部得依其警察政

策之特殊需求，為警大研究所碩士班之招生訂定一定資格標準，

警大因而僅能循此資格標準訂定招生簡章，選取學生，或進一步

要求警大擬定之招生簡章應事先層報內政部核定，雖均使警大之

招生自主權大幅限縮，亦非為憲法所不許。

　　系爭「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

生簡章」乃警大為訂定入學資格條件所訂定之自治規章，在不違

背自治權範圍內，固不生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但仍受憲法

所規定基本權之拘束。系爭招生簡章第七點第二款：「2.複試項

目：含口試與體格檢查二項……」及第八點第二款：「其他人

員：須通過下列檢查，不合格者，不予錄取。……3.考生有左項情

形之一者，為體檢不合格：……辨色力—色盲（但刑事警察研究

所及鑑識科學研究所，色弱者亦不錄取）……」之規定，因以色

盲之有無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使色盲之考生因此不得進入警

大接受教育，而涉有違反受教育權與平等權保障之虞，是否違

憲，須受進一步之檢驗。

　　按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依其憲法規範基礎之不同，可區分為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及「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前者

明定於憲法第二十一條，旨在使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國民教育

為內容之給付，國家亦有履行該項給付之義務。至於人民受國民

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固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

三八二號解釋參照），惟鑑於教育資源有限，所保障者係以學生

在校接受教育之權利不受國家恣意限制或剝奪為主要內容，並不

包括賦予人民請求給予入學許可、提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利。是

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各類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排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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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例如系爭招生簡章排除色盲之考生進入

警大就讀，尚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除非

相關入學資格條件違反憲法第七條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暨第一

百五十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之規定，而不當限制或剝

奪人民受教育之公平機會，否則即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至於系爭招生簡章規定以色盲為差別待遇之分類標準，使色

盲之考生無從取得入學資格，是否侵害人民接受教育之公平機

會，而違反平等權保障之問題，鑑於色盲非屬人力所得控制之生

理缺陷，且此一差別對待涉及平等接受教育之機會，為憲法明文

保障之事項，而教育對於個人日後工作之選擇、生涯之規劃及人

格之健全發展影響深遠，甚至與社會地位及國家資源之分配息息

相關，系爭規定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故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

是否違反平等權之保障，應視其所欲達成之目的是否屬重要公共

利益，且所採取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具

有實質關聯而定。

　　警大因兼負培養警察專門人才與研究高深警察學術之雙重任

務，期其學生畢業後均能投入警界，為國家社會治安投注心力，

並在警察工作中運用所學，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若學生入學接受

警察教育，卻未能勝任警察、治安等實務工作，將與警大設校宗

旨不符。為求上開設校宗旨之達成及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乃以

無色盲為入學條件之一，預先排除不適合擔任警察之人。是項目

的之達成，有助於警政素質之提升，並使社會治安、人權保障、

警察形象及執法威信得以維持或改善，進而促進法治國家之發

展，自屬重要公共利益。因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

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因此確有不

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是系爭招生簡章規定排除色盲者之入

學資格，集中有限教育資源於培育適合擔任警察之學生，自難謂

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雖在現行制度下，警大畢

業之一般生仍須另行參加警察特考，經考試及格後始取得警察任

用資格而得擔任警察；且其於在校期間不享公費，亦不負有畢業

後從事警察工作之義務，以致警大並不保障亦不強制所有一般生

畢業後均從事警察工作。然此仍不妨礙警大在其所得決策之範圍

內，儘可能追求符合設校宗旨及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之目的，況所

採排除色盲者入學之手段，亦確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是

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與該目的間之實質關聯性，並不因此而受影

響，與憲法第七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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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徐璧湖　許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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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鄭○中聲請書

相關法令

內政部組織法第8條(94.11.30)

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第7點第2
款

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第8點第2
款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1條(36.01.01)

憲法第21條(36.01.01)

憲法第22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憲法第159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38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5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63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82.02.03)

中央警察大學組織條例第2條(84.12.20)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參加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91 學年度研究所碩

士班入學考試，報考法律學研究所；初試採筆試，複試則含口試

與體格檢查二項。聲請人經初試錄取後，於複試時，經警大醫務

室檢驗判定為兩眼綠色盲，警大乃依招生簡章第 7 點第 2 款及第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94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929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1&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1&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2&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9&ldate=1947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38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38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5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63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9&ldate=19930203&lser=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D0000022&norge=2


8 點第 2 款規定，認定聲請人體格檢查不合格，不予錄取。聲請

人於窮盡行政救濟途徑後，認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947 

號判決所適用之上開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並侵害其受憲法

保障之受教育權及平等權，爰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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